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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書畢業案 

乙就讀於B私立大學（以下簡稱B校），於修業期滿前已修滿應修學

分，符合畢業條件，乃依規定辦理離校手續，準備領取學士畢業證書。依

照該校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之學位證書發給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

「學生符合畢業資格，完成畢業離校相關程序後，始得領取證書」，而離

校手續單上有一欄為：「於圖書館辦理歸還借書及繳清賠書金或滯還

金」。乙曾向B校圖書館借五本書，於借期內以置於還書箱方式歸還，但

圖書館並無歸還記錄，也找不到這五本書，乃以遺失為由，依該校圖書借

閱規則要求甲負擔賠書金，乙就此與A校爭執不下，無法完成離校手續。

請問：

(一) 乙認為其已滿足所有畢業要件，B校不能僅以借書有無歸還之爭議不

讓其領取畢業證書。請分析乙之主張有無理由。（20分） 

【110臺大（節選）】 

【參考法條】學位授予法 

第2條：「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3條：「……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由大學授予。（第1項後段）前項各級學

位，……其名稱、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校經教務相關之校

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第2項後段）」 

第5條：「大學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

者，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學位。（第1項）」 

P 作答提示 

本題主要測驗讀者對於行政法原理原則的理解掌握，可看出讀者是否

具有分析行政法問題的基本能力。

  CASE 1 

試題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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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共755字】 

(一)乙之主張為有理由： 

1. B校為行政機關：

(1) 按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私立學校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

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

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上

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

(2) 查本件涉及B校拒絕核發畢業證書之爭議，在此範圍內，經受託

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機關（行政程序法（下同）第2條第3

項），且為適用行政程序法實體及程序規定之機關（第3條）。 

2. B校以乙未還書而拒絕核發畢業證書，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及「比例原則」而違法，故乙之主張為有理由，分述如下：

(1) B校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所謂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係指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不得將不

具事理關聯之事項與所欲採取之措施或欲作成之決定相結合。

雖然行政程序法並未明文此一原則，但從第94條後段、第137

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知，本法仍有此一原則之存在。 

 查是否還書涉及學生對學校租賃契約之履行與否，而與學生是

否具有足夠的學力知識、是否修習必要的科目學分，而具有獲

頒畢業證書之資格無涉，B校以此等不相關之理由作為不讓乙

畢業之理由，顯然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2) B校違反「比例原則」： 

 按所謂比例原則，在干預行政內，指行政行為須能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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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對人民造成過度之侵害，手段與目的間具有衡平之比例關

係（第7條）。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應依序檢驗「適

當性」、「必要性」及「衡平性」等三要件。

 查無法畢業侵害乙之受教育權（憲法第22條），對於乙開展

將來生涯規劃、精神實現、人生追求等造成嚴重限制，自應有

正當理由充作限制，惟B校卻以乙未還書作為不得畢業之理

由，雖可達到其目的，惟卻已過度侵害乙之權利，並非最小侵

害手段，B校應可思考以請求賠償或扣留畢業證書等方式作

為手段152，故B校不讓乙畢業違反比例原則而有違法之虞。 

註冊會員案 

A直轄市市長為推廣「A市通App」，將市政服務綁定A市通會員或須

下載App。甲為A巿之低收入戶市民，育有一名2歲子女，因家中無電腦設

備，所以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至欲登記之公立幼兒園，為其子女辦理紙本登

記，到場後幼兒園人員告知市府已全面改為網路登記，且須先加入A市通

會員，惟甲的手機型號較舊，無法下載A市通App，以致無法完成公立幼

兒園之登記，也無法進行後續優先錄取或抽籤；乙則為鄰近之B市市民，

其辦有A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因到期須展延，圖書館員告知須先註冊A巿通

會員才能展延，乙認為其非A市市民，平常除了借書查閱資料，不會用到

其他A市市政服務，不願為此特別註冊A巿通會員，也無法再從A市立圖書

館借書。請分別從甲、乙兩種情形分析A市上開措施之適法性。（30分） 

【111臺大】 

152 【解題追伸】在比例原則的考題中，建議讀者在「必要性」的涵攝過程中，若欲

證立題設情形並非最小侵害手段，可試舉您認為實際上可能存在的「更小侵害手

段」，以加強論述的說服力。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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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1】地方制度法第16條第3、4款 

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權利如下：……三、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

使用之權。四、對於地方教育文化、社會福利、醫療衛生事項，有依法律及自治法規

享受之權。 

【參考法條2】A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入學辦法 

第1條：「A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需要協助幼兒優先進入A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事宜，並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7條第5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4條：「幼兒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父、母或監護人得向公立幼兒園或非營利幼兒

原登記優先入園：一、低收入戶子女……。」 

第6條：「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第4條優先入園登記，如遇登記超額時，應

依第4條第1項各款順序錄取。該款登記人數無法全部錄取者，公開抽籤，決定錄取名

單與備取名單順序。」 

【參考法條3】圖書館法第8條 

圖書館辦理圖書資訊之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得基於使用

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訂定相關規定。 

【參考法條4】台北市
153

立圖書館借閱規定 

三、借閱證申請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持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三個月

內有效之戶籍謄本或駕駛執照；…… 

(六)借閱證使用期限為六年。大陸人士及外籍人士之使用期限依居留期限而定，居

留期限延長可再更新。借閱證如逾使用期限，應持原證及身分證明文件辦理資

料更新。 

P 作答提示 

本題要求分析A市規定須成為A市通會員或須下載App才能辦理公立幼

兒園登記及展延圖書館登記證行為的合法性，在此重點毋寧在於是否違反

行政法原理原則。

首先在甲的情形中，因為甲的手機型號較舊，無法下載A市通App而

無法從事後續的登記及抽籤活動，從而侵害甲近用教育文化之權（地制法

153 這裡不是作者繕打錯誤哦！是出題老師當初命題時就忘記改掉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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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以及A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入學

辦法所賦予甲優先登記入園的權利（體系解釋該辦法§1、§4、§6並操

作保護規範理論可知），若無自治規章之授權，則有違法律保留原則（地

制法§28）154。查本件A市政府並未訂定自治條例甚或自治規則（釋

806號解釋），而直接將市政服務（包括本件的公立幼兒園登記事項）規

定須與A市通連結，侵害甲之權利，顯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再者，

其實從比例原則的角度觀察，即便無法以自己的手機註冊會員，在科技設

備充斥的社會環境中，事實上應尚能由公立幼兒園方面協助註冊辦理，僅

因甲之手機無法下載A市通並註冊會員，而剝奪甲辦理優先入園登記之權

利，顯非最小侵害手段，有違「必要性原則」。

其次在乙的部分，首可考慮的仍是比例原則的問題，蓋乙並非A市住

民，僅因為展延借書借閱證即須註冊A市通會員，並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上

傳納入A市的資料庫中，對其個人「資訊隱私權」（111憲判1號判決）之

侵害不可謂不大，故亦有違「必要性原則」之虞；另則，辦理圖書館借閱

證展延事項，與註冊A市通會員並無正當合理關聯，蓋A市通之目的應在

於推行A市政務事項，俾利傳達政令、有效整合市政服務，其設置對象應

是A市市民，然查乙為B市市民，並無接收A市市政通知之必要與需求，

強制將其圖書館借閱證之申請與有無下載A市通APP連結在一塊，似亦有

違「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中須有「正當合理關聯」之要求（參照行程法

§94後段、§137Ⅰ之精神）。

判斷餘地案 

第一案：

甲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興建某建案，並取得該建案

154 【解題追伸】這個條文非常重要，請讀者當作「背景知識」記憶！（不知道這條

規定，如同不知道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 

  CASE 3 


